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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10 月 14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分 

會議地點：屏師校區敬業樓 2 樓語言教室 

主席：詹勲國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王恩慈 

壹、宣讀本院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臨時院務會議（113.06.25）主席提示暨決

議案執行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本院與泰國坦亞

武里皇家理工大

學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 簡 稱

RMUTT) 科學與技

術學院簽署之雙

聯學位學程協議

備忘錄調整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 臨 時 院 務 會 議
(113.06.25) 審議通過，提
送 11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
會議審議追認。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擬修正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更臻完善，擬修正「碩士班研究

生修業要點」第八條第(一)項，新增文字：「惟修業年限只剩最後一學期之

在職進修暑期碩士班除外」。 

二、檢附「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其草案全

文【如附件 1】。 

三、案經體育學系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3.09.12)通過。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案由：有關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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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研究生參與英文活動增進英文能力而修正，餘依本校碩士班要點修

正文字說明。 

二、檢附「應用數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其草案

全文【如附件 2】。 

三、本案通過後，自 11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四、案經應用數學系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113.05.28)通過。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案由：應用數學系與泰國坦亞武里皇家理工大學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簡稱RMUTT) 科學與技術學院簽署之雙聯學位學

程協議備忘錄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辦理。 

二、應用數學系為促進本校研究生語言及學術溝通能力提升、增加國際生員及

創造學術國際化之環境，積極與泰國姐妹校 RMUTT 接洽，以期能促成院

校簽署雙聯學位。 

三、應用數學系擬針對雙方學生就讀條件及學分抵免採認等相關法條達成初

次共識，並經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3.09.03)審議通過。 

四、檢附「泰國坦亞武里皇家理工大學與臺灣國立屏東大學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協議備忘錄(草案)MEMORANDUM OF AGREEMENT on Double Degree in 

Master ’ s Program between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 Thailand and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Taiwan (RMUTT 科學

與技術學院應用統計學系應用統計與數據分析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in Division of Applied Statistics, 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及 NPTU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碩士班<Master’s Program in Applied Mathematics by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ollege of Science >)【如附件 3】。 

辦法：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本校教務處審核，並經校長核准後，進行後續

簽署作業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修正理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部分規定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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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本

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部分規定。 

二、本案修正條文內容簡述如下： 

(一) 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新增第十二條撤回資格審查等相關規

定。 

(二) 修正第十三條文字及新增不予受理升等之限制。 

(三) 新增第十四條不予受理申請升等規範。 

(四) 修正第十五條文字、新增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等相關規定及條次遞移。

(五) 第十六條~第二十條條次遞移。 

三、檢附理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

草案全文【如附件 4】。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推薦理學院學生一名申請「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

助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張平沼總裁係國立屏東大學(前身屏東師範學校)47級畢業校友，在事業有成

之際，為回饋母校培育之宏恩暨提攜後進，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助金永續基金設置要點辦

理。(附件 5-1) 

三、 學生申請人數總共 7 位，科學傳播學系 2 位、應用物理系 3位、體育系 1位

及應用數學系 1 位，檢附彙整資料表及申請書【如附件 5-2及 5-3】 

辦法：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本校秘書室校友服務組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經委員投票表決，推薦科學傳播學系駱廷茂同學。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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